
第二十三届“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
湖北省实施方案

为服务全省脱贫攻坚和疫后重振工作大局，促进贫困青

少年特别是因疫、因汛致困青少年健康成长，团省委、省希

望办、省青基会已启动实施 2020 年“湖北希望工程资助贫

困大学生圆梦行动”公益项目。天下和书院、芙蓉王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决定面向我省实施“第二十三届‘芙蓉学子’大

型公益活动”，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项目内容

按照 5000元/人的资助标准资助 15名家庭经济困难、品

学兼优的 2020年度大学应届全日制本科新生。

申请条件如下：

(1)遵纪守法，勤奋诚实，品学兼优；

(2)2020 年高考本科上线且经录取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

校应届本科新生；

(3)家庭经济困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或能出具学生家庭

贫困证明)的优秀学子；

(4)同等条件下符合上述条件的农村学生、孤儿、烟农子

女，单亲家庭子女，学生本人伤残，家庭成员伤残，家庭遭

受严重灾害，因疫致困，没有获得其它奖学金、助学金资助

的优先。

二、实施步骤



1.宣传启动

各相关实施地接到助学通知后，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及时通过相关媒体公告“第二十三届‘芙蓉学

子’公益助学活动”，启动本年度资助工作。

2.学生申报（9月 5日前）

各地按照“雪中送炭”的原则，组织团干部和青年志愿

者开展实地走访，指导符合条件的受助学子填写助学申请表

（见附件）。

3.推荐公示（9月 8日前）

各地对拟推荐学生以适当方式在公共媒体予以公示，公

示期不少于 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将纸质申请表、汇

总表、公示截图汇总递交至湖北省青基会。同时，将学生数

据上传至共青团资助 10 万名建档立卡家庭学生信息录入系

统 http://10wj.cydf.org.cn。

4.终审确认（9月 10日前）

湖北省青基会复核各地申报资料无误后报湖南省青基

会及捐方终审确定资助名单。

5.资助发放（9月 30日前）

湖北省青基会根据捐方意愿，通过“银行卡直通车”方

式集中发放助学金。

6.跟踪管理

要加强对芙蓉学子的跟踪培养，做好受助学子的档案管

理工作。



附件：1. 第二十三届“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助学金申请表

2. 第二十三届“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资助学生汇总表



附件 1

第二十三届“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助学金申请表

市(州) 县(市、区) 2020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近 期

免 冠

照 片

民 族 籍 贯 政治面貌

高中就读学校 文/理科

准考证号 高考成绩

录取院校 省(市、自治区) 学校

院、系 专 业

家长姓名 父亲姓名： 母亲姓名：

联系电话 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是 否

家庭通讯地址 微信号

受助生（本人）

银行账户信息

户名 开户行
银行 分行 支行

分理处（储蓄所）

银行卡（账）号

申请理由 （以申请书的形式附后）

高中学校或乡

镇、街道

推荐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县级

团委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市级

团委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省级

青基会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在填写申请表同时须附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家庭贫困证

明等；

2、银行卡必须为受助生本人开户银行卡。



附件 2

第二十三届“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资助学生汇总表

市（州） 2020年 月 日

序号
是否建

档立卡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高考

分数
文/理科 毕业学校 录取高校 联系电话 户名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备注

1

2

3

4

5

...

注：1、请各市（州）汇总填写并于 2020年 9月 8日前将原件报至湖北青基会。

2、艺术类、体育类特长生需填写“文化分数+专业分数”。

3、属定向名额受助学生请在备注栏中注明


